附件1

[bookmark: _GoBack]杭州市企业技术中心申请和复评材料编制要求

参照《制造业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规范》（DB33/T 2105—2018），杭州市企业技术中心申请和复评材料应包括以下内容：承诺书、评价运行情况表、申请报告或工作总结报告（申请认定企业编写申请报告，参加复评企业编写工作总结报告）、必要证明材料等。具体要求如下：
一、承诺书
企业需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完整性进行承诺。参考样式如下：

承诺书

本单位郑重承诺，在杭州市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材料中所填报数据和提交材料（申请书及有关附件）均真实有效，对评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不实，愿承担包括法律责任在内的一切责任和后果。

单位名称（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二、评价运行情况表
杭州市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运行情况表
	企业名称
（盖章）
	

	通讯地址
	
	所属区、县（市）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是否高新
技术企业
	

	主营业务
	
	所属行业
	

	企业负责人
	
	手机号码
	
	办公室电话
	

	中心负责人
	
	手机号码
	
	办公室电话
	

	联系人
	
	手机号码
	
	办公室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号码
	

	企业网址
	
	报告年度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据值

	1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2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
	万元
	

	
	其中：合作研发经费支出额
	万元
	

	3
	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
	人
	

	4
	技术中心人数
	人
	

	5
	技术中心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和中级及以上职称人数
	人
	

	6
	技术中心高级职称和博士人数
	人
	

	7
	技术中心职工年收入总额
	万元
	

	8
	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9
	新产品销售利润
	万元
	

	10
	利润总额
	万元
	

	11
	企业职工总数
	人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据值

	12
	企业全体职工年收入总额
	万元
	

	13
	来技术中心从事研发工作的外部专家数
	人月
	

	14
	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专利数
	项
	

	
	其中：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
	项
	

	15
	近三年被受理的专利申请数
	项
	

	
	其中：近三年被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数
	项
	

	16
	企业全部研发项目数
	项
	

	17
	企业拥有的其它类型研发机构数
	个
	

	18
	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万元
	

	19
	近三年企业信息化建设投入
	万元
	

	20
	通过省、国家（国际组织）及认证的实验室和检测机构数
	个
	

	21
	近三年获得市级及以上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项目数
	项
	

	22
	主持和参加制定的全部有效期内国际、国家、行业、地方、团体标准数
	项
	

	
	其中：近三年主持和参加制定的标准数
	项
	

	23
	技术服务收入
	万元
	

	区、县（市）经信主管部门意见：

                               区、县（市）经信主管部门（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其它说明：



注：1.此表印鉴须与填写企业名称一致；
    2.所属行业：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2017）、《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国统办设管字〔2018〕93号）填报；
    3.报告年度：指相关指标的统计年度，时间范围从填写评价运行情况表的上一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无特殊说明时，所填报指标的时间范围均为报告年度。

三、申请报告编写提纲（新认定）
（一）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1.企业基本情况。包括所有制性质、主要投资企业，职工人数、企业总资产、资产负债率、银行信用等级、销售收入、利润、主导产品及市场占有率等。
2.企业的行业地位和竞争力。结合行业细分领域和企业在行业中的综合排序，分析企业在本行业的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与国内外同行业企业相比所具有的规模、技术和市场等方面优势。
3.企业对本行业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主要是企业通过行业技术进步对结构调整、节能减排、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二）企业技术创新的现状和成绩。
1.企业技术中心基本情况。包括企业技术中心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组织管理体系建设、规章制度建立、研发项目管理、研发经费使用、人才引进培养和激励、知识产权发展、技术服务等。
2.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资源整合情况。包括企业技术中心技术带头人及创新团队建设情况、研发经费投入情况、研究开发和试验基础条件建设情况、信息化建设情况等。
3.企业技术中心研究开发工作开展情况。包括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产学研合作等。
4.企业技术中心取得的主要创新成果和经济社会效益。包括形成的核心技术（重大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自主知识产权情况（企业已获得有效专利、当年被受理的专利、主持或参加制定的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发表论文情况等）、主要创新成果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企业技术创新战略和规划。
1.企业制定未来5～10年技术创新发展战略情况，及该战略对企业总体发展目标的支撑情况。
2.企业近期在技术创新方面拟实施的重点举措，包括技术发展目标、创新条件建设、创新人才集聚、重点研发项目等方面工作的部署和安排等。
四、工作总结报告编写提纲（复评）
（一）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分析企业所在行业领域的技术创新现状和发展趋势，总结企业近三年的经营管理情况，阐述企业主营业务以及企业在该领域中的竞争优势。
（二）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包括近三年内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制定与调整，年度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涉及企业秘密可作技术处理）。
（三）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与运行。
包括近三年内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基本情况、技术中心组织建设（内部组织设置与调整、下属企业组织设置、与外部单位共建组织及运行情况等）、技术中心创新机制建设（技术带头人培养、人才激励机制、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投入制度及执行情况等）、合作创新情况（产学研合作、企业合作及国际合作）、企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研究试验设施、检测设施、信息化设施）。
（四）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开展。
包括近三年内企业年度重点创新项目的实施效果、关键核心技术掌握程度和产品的自主创新情况、资源综合利用、节能降耗、清洁生产等创新情况。
（五）企业技术创新成果。
技术中心近三年取得的主要创新成果及其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支撑作用，包括核心技术及自主知识产权情况，如相关专利和标准的编写等。
（六）企业信息化建设情况。
包括企业近三年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投入情况，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效率的情况等。
（七）其他有特色的工作情况。
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对前文未提及的技术创新特色工作进行介绍，包括工作概况、进度、成效等。
五、必要证明材料
（一）企业资质证明材料。
企业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并视情提供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
（2） 研发项目情况和研发活动及相关情况。
2024年已列入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法人单位研发活动情况统计范围的企业应提交研发项目情况、研发活动及相关情况（即107-1表、107-2表，首页加盖企业公章，并提供统计系统相关界面截图）；未列入的企业应参照107-1、107-2表格最新样式填报后提交，一并提供2024年研究开发项目数量、研究开发人员数量、研究开发费用及委外研究开发经费、期末仪器和设备原价、新产品销售收入等评价所需相关数据的专项审计报告。大型企业集团可将其主营业务相关下属企业（包括分公司、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的107-1表、107-2表合并填报。
（三）年度审计报告。
2024年审计报告，包括企业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须加盖企业公章。大型企业集团应将其主营业务相关下属企业（包括分公司、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合并填报。
（四）相关附表及对应评价指标证明材料。
企业需按要求填报评价数据统计范围、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归集、技术中心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职称信息等13张附表（可从浙江政务服务网“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线上办理页面下载），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五）其他证明材料。
主要是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情况（可提供102-1表，首页加盖企业公章，并提供统计系统相关界面截图），以及技术中心职工人数、技术中心职工年收入总额、企业技术服务收入等评价指标的证明材料。
